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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立项情况。2023 年 7 月，根据《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

于下达包头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包包头地区森林

增汇技术规程》（以下简称《技术规程》）已列入 2023 年第三批包头

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

（二）提出单位。《技术规程》由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三）归口单位。《技术规程》由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归口。

（四）起草单位。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工作站、内蒙古农业大学、

包头市检验检测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种苗总站、包头市林

业和草原局。

（五）主要起草人。韩淑敏、高润红、翁靖韬、王石塄、田丰、

陶格斯，李茂森、张文英、吴乐、谢金君、冀鹏浩、冯小东、张瑞、

吕整荣、姚瑶、任超伟、白钢。

二、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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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意见》（中发〔2021〕号）、《国务院关

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23号），

全面提升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掌握森林碳汇的标

准检测方法，规范全市森林增汇工作的范围、内容和方法，提高森林

碳汇调查与监测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为包头及周边地

区森林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探索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努力推动我市林草碳汇高质量发展，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编

写了《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

三、编制过程

（一）主要起草人员信息分工表

《技术规程》的主要起草人员信息分工表如下表所示。

表 1. 主要起草人员信息分工表

序号 姓名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联系方式

1 韩淑敏 博士 内蒙古农业大学 文本编制 13384889746

2 高润红 教授 内蒙古农业大学 文本编制 18148260396

3 翁靖韬
副站长/林

业工程师
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工作站 文本编制 18547210009

4 王石塄 副主任 包头市检验检测中心
意见征集、资料

整理
18247491587

5 田 丰
林草高级工

程师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

种苗总站
文本编制 18604716309

6 陶格斯 工程师 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工作站 文本编制 15847220078

7 李茂森
包头市林草

局局长
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 文本编制 13947269988

8 张文英
包头市林草

局副局长
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 文本编制 1384727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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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 乐 硕士 内蒙古农业大学 文本编制 17704729814

10 谢金君 硕士 内蒙古农业大学 文本编制 15049197552

11 冀鹏浩 讲师 内蒙古农业大学 文本编制 15540700001

12 冯小东 科长 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 文本编制 15044964283

13 张瑞 高级工程师 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工作站 文本编制 18647992303

14 吕整荣 工程师 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工作站 文本编制 17684723455

15 姚瑶 助理工程师 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工作站 文本编制 15547286917

16 任超伟 中级工程师 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工作站 文本编制 18697416888

17 白钢 副主任 包头市检验检测中心
试验验证、技术

讨论
1394892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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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草阶段

2022 年 12 月，成立起草工作组，初步梳理了包头地区森林增汇

技术规程的结构和内容，确定下一步工作方向。

2023 年 2～7 月，起草工作组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

织内部研讨会，完成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草案。

2023 年 12 月，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列入包头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23 年第三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

（三）征求意见阶段

2024 年 1～3 月，进行参编单位专家研讨并征集意见，对包头地

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草案进行进一步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 年 4～5 月，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机关事业单位、教育和

科研机构等公开征集意见。

（四）送审阶段

由起草单位根据各方意见对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进行修改

完善形成送审稿，将编制说明、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征求意见汇

总处理表、建议专家信息等材料一并报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2024 年 8 月，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及有关单位召开市级地

方标准评审会。

（五）报批阶段

2024 年 9 月，起草单位根据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技术审查意见修

改完善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经确认签字后形成报批稿，报送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制定严格遵循“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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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起草规则》等相关规范要求，依据《森林抚育规程》、《森林采

伐作业规程》、《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处理统计规范》、《碳

汇造林技术规程》的调查、监测方法标准，结合现有的研究基础，完

成了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同时本文件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按照 GB/T1.1-2020 给出的规则，本文件主要内容有前言、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基本原则、经营方案、增汇技术和档

案管理。

在第 3 章“术语和定义”中，为便于理解，根据已有技术标准、

文献中相关名词的定义，对本规程中所涉及的森林固碳增汇经营、本

底调查、低效固碳林等主要名词术语进行了解释。

在第 4 章“基本原则”中规定了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所要坚持

的的原则。

在第 5 章“经营方案”中规定了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所要调查

的具体内容以及经营规划的设计。

在第 6 章“增汇技术”中规定了补植补造、抚育增汇、低效固碳

林改造、成熟、过熟林更新的具体标准和要求。

在第 7 章“档案管路”中规定了在整个标准进行中所要保留、保

管的资料等。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目前，无分歧意见。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未检索到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标准水平达

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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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广实施（包括实施措施；实施方向，如以标准为依据开展的产

业推进、行业管理等有关活动）

（一）实施措施

一是组织专业培训和宣传活动，向相关人员普及标准内容和操作

方法，提高其对森林增汇工作的认识和理解。

二是建立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协作机制，共同推

进标准实施，促进数据共享和交流。

三是建立监督与评估机制，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

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改进措施。

（二）实施方向

一是确保数据来源可靠、方法科学、精度符合要求，提高森林增

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二是关注国内外相关技术进展和研究成果，及时更新和完善标准

内容，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三是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推进包头地区森林

增汇的发展。

四是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包头地区森林增汇工作，提高公众对气候

变化和森林增汇的认识和理解。

（三）标准发布后的使用和指导意义

规范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提高碳储量核算的准确性和一

致性。该标准将为包头地区森林增汇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指导和操作

规范，有助于推动该地区森林增汇的准确计量、进而促进碳减排和应

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实现。同时，该标准还将有助于提升包头地区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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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汇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为政府决策、科研机构研究和企业活动

提供有力支持。

（四）对经济社会有利的影响

一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通过规范森林增汇计量标准工作，推动

包头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助力实现碳减排目标。

二是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加强森林增汇有助于提升包头地区

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保障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

三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就业，标准的实施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

展，如碳汇评估、生态旅游等，同时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意见》（中发〔20
	（一）主要起草人员信息分工表
	（二）起草阶段
	2022 年 12月，成立起草工作组，初步梳理了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的结构和内容，确定下一步工作
	2023年2～7月，起草工作组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内部研讨会，完成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
	2023年12月，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列入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第三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
	（三）征求意见阶段
	2024年1～3月，进行参编单位专家研讨并征集意见，对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草案进行进一步完善，形
	2024年4～5月，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机关事业单位、教育和科研机构等公开征集意见。
	（四）送审阶段
	由起草单位根据各方意见对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进行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将编制说明、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五）报批阶段
	2024年9月，起草单位根据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技术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规程，经确认签
	按照 GB/T1.1-2020 给出的规则，本文件主要内容有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
	在第 3 章“术语和定义”中，为便于理解，根据已有技术标准、文献中相关名词的定义，对本规程中所涉及的
	在第 4 章“基本原则”中规定了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所要坚持的的原则。
	在第 5 章“经营方案”中规定了包头地区森林增汇技术所要调查的具体内容以及经营规划的设计。
	在第 6 章“增汇技术”中规定了补植补造、抚育增汇、低效固碳林改造、成熟、过熟林更新的具体标准和要求
	（一）实施措施
	（二）实施方向
	（三）标准发布后的使用和指导意义


